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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静府办发〔2026〕1号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2026 年度静安区人民政府

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的通知

区政府各委、办、局，各街道办事处、彭浦镇政府：

为进一步规范静安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行为，促进依

法、科学、民主决策，根据《重大行政决策程序暂行条例》《上

海市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静安区重大行政决策程序实施办

法》等规定要求，区政府办公室编制《2026 年度静安区人民政

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以下简称《重大决策目录》），经区

委、区政府同意，现予以公布。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1．列入《重大决策目录》的决策事项应当按照规定严格落



- 2 -

实公众参与等法定程序要求，确保相关工作依法规范开展。各承

办单位应当组织做好决策事项实施，确保实施质量和进度。

2．《重大决策目录》实行动态管理。结合工作实际，确需对

列入目录的决策事项进行调整或者新增的，按有关规定报经领导

同意后进行调整。

附件：2026 年度静安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1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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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026 年度静安区人民政府重大行政决策事项目录
序
号

事项名称 承办部门
计划完
成时间

其他

1
确定 2026 年区政府重点

工作目标安排
区政府办公室 一季度

经济和社会发展的

重要计划

2
制定 2026 年静安区为民

办实事项目
区政府办公室 一季度

涉及公众利益的重

大事项

3

制定静安区加快打造国际

一流营商环境行动方案

（2026 年）

区发展改革委 一季度
涉及经济发展的重

大事项

4

制定静安区贯彻落实上海

市租赁和商贸服务业“三

聚焦”三年行动计划 加快

高端专业服务业集聚区建

设工作方案（2026-2028

年）

区发展改革委 一季度
涉及经济发展的重

大事项

5
静安区重点产业发展“十

五五”规划
区发展改革委 一季度

涉及产业发展的重

要规划

6

静安区打响国际静安品

牌，推进高水平双向开放

“十五五”规划

区发展改革委

区商务委
一季度

涉及经济发展的重

要规划

7
静安区专业服务业发展

“十五五”规划
区发展改革委 一季度

涉及产业发展的重

要规划

8

静安区关于推进人力资源

服务业数智化转型发展的

实施方案

区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局
一季度

涉及经济发展的重

大事项

9
静安区国土空间“十五五”

规划
区规划资源局 一季度

涉及国土空间的重

要规划

10
制定静安区生态环境保护

和建设专项规划
区生态环境局 一季度

涉及生态环境的重

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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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承办部门
计划完
成时间

其他

11

静安区深化文化创意产业

发展，加快社会主义国际

文化大都市核心区建设

“十五五”规划

区文化旅游局 一季度

涉及文化发展的重

要规划

12
重新制定《静安区经营主

体住所登记管理细则》
区市场监管局 一季度

涉及经济发展的重

大事项

13
静安区绿化市容“十五五”

规划
区绿化市容局 一季度

涉及城市发展的重

要规划

14

静安区支持外资（总部）

企业转型发展能级提升的

实施意见（试行）

区商务委 二季度

涉及经济发展的重

大事项

15
静安区教育事业发展“十

五五”规划
区教育局 二季度

涉及教育发展的重

要规划

16
静安区数据智能产业发展

“十五五”规划

区科技经济委

区数据局
二季度

涉及产业发展的重

要规划

17
静安区生命健康产业发展

“十五五”规划
区科技经济委 二季度

涉及产业发展的重

要规划

18
《静安区社会组织高质量

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
区民政局 二季度

涉及社会管理的重

要政策

19
静安区综合交通发展和水

务“十五五”规划
区建设管理委 二季度

涉及城市管理的重

要规划

20
静安区 128 街坊片区旧城

区改建项目房屋征收决定
区房管局 二季度

涉及城市更新的重

大措施

21
静安区金融服务业发展

“十五五”规划
区投资办 二季度

涉及经济发展的重

要规划

22

关于进一步支持中小企业

融资贷款财政贴息实施办

法

区财政局 三季度
涉及中小企业的重

要政策

23

关于在本区开展法治宣传

教育的第九个五年规划

（2026-2030 年）

区司法局 四季度
涉及法治建设的重

要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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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事项名称 承办部门
计划完
成时间

其他

24
制定静安区区级城市维护

项目管理办法
区建设管理委 四季度

涉及城市维护的重

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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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区委各部门，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区政协办公室，区法院，

区检察院，区各人民团体。

上海市静安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6 年 3 月 10 日印发


